98年度友善校園自評表-生命教育


花蓮縣○○國中(小)生命教育辦理情形
	一、學校辦理三級預防計畫情形

	學校所訂計畫及執行成果是否符合教育部頒訂之「教育部推動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計畫」。

	學校初核
	教育處複核

	是
	否
	是
	否

	
	
	
	

	二、憂鬱自傷防治初級預防活動

	（一）辦理推動生命教育議題相關活動-辦理心理健康促進或生命教育議題相關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備註

	
	
	
	
	

	
	
	
	
	

	
	
	
	
	

	（二）校內辦理教師培訓或研習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對象
	備註

	
	
	
	
	

	
	
	
	
	

	
	
	
	
	

	三、憂鬱自傷防治二級預防活動
	備註

	（一）根據學生特性、校園文化與資源，規劃進行合適之高關懷群篩檢
	【附件1】

	（二）針對高關懷群介入輔導並定期追蹤
	【附件2】

	四、憂鬱自傷防治三級預防活動

	（一）學校建立學生自殺之虞、自殺未遂及自殺死亡之危機處理流程
	【附件3】

	（二）參加危機處理能力之培訓(輔導老師或相關業務承辦人)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參加者姓名
	備註

	
	
	
	
	

	
	
	
	
	

	
	
	
	
	


備註：
1. 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備註欄為佐證資料附件編號，請依序排列。
2. 本表第三項「二級預防活動」檢附「高關懷學生指標」供參，高關懷個案管理系統，網址為http://210.240.53.117/gds/login/login.asp。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